












18.2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补充。

单位地址：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

18.3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甲、乙 双方各执贰份。自采
购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按照有关规定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

备案 。

18.4签定地点： 正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甲方： 正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乙方： 郑州恩爱信息工程有限公司

大队 产

单位地址： 正阳县真阳镇正大路南段 业开发区国槐街69号2号楼1单元16

层 1605号东侧

委托代理人：委托代理人 ：
电话 ：电话 ：

签订日期 ：








